
第四章  采购需求

关于采购需求的说明

1.以下所列内容为采购人所提采购需求，供应商应认真仔细研究，按磋商文

件要求响应。

2.对于不允许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磋

商文件中规定，并以醒目的方式标明，醒目方式为标注“*”。本章中标注“*”

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必须满足并提供磋商文件要求的资料。对于实质性要求的，

应使用“*”标注；如未使用“*”标注，即便使用“拒绝”“不接受”“无效”

“不得”“必须”“应当”等文字表述的，也视为非实质性要求。

3.本项目采购文件第十章 “响应文件格式”中内容应根据项目需要和评审

程序及评审方法和标准规定填写；如不需要，则填写无。

4.成交供应商和采购人应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所签

订的合同不得对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作实质性修改。

5.按照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企业划型标准按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

企业〔2011〕300号）规定执行。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据中小企业划型

标准，根据采购项目具体情况，在采购文件中明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

标准所属行业。如果一个采购项目涉及多个采购标的的，应当在采购文件中逐一

明确所有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中明

确的行业所对应的划分标准，判断是否属于中小企业。现行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行

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仓储

业，邮政业，住宿业，餐饮业，信息传输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开

发经营，物业管理，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和其他未列明行业等十六类。（如下表所

示）

6.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编制采购文件时必须将采购标的性质予以明确。

附表：中小企业划分标准：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农、林、

牧、渔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50≤Y<500 Y<50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工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2000≤Y<4000

0
300≤Y<2000 Y<300

营业收入（Y） 万元 Y≥80000
6000≤Y<8000

0
300≤Y<6000 Y<300

建筑业

资产总额（Z） 万元 Z≥80000 5000≤Z<80000 300≤Z<5000 Z<300

批发业 从业人员（X） 人 X≥200 20≤X<200 5≤X<20 X<5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5000≤Y<4000

0

1000≤Y<500

0
Y<1000

从业人员（X） 人 X≥300 50≤X<300 10≤X<50 X<10
零售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100≤Y<500 Y<100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交通运输

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3000≤Y<3000

0
200≤Y<3000 Y<200

从业人员（X） 人 X≥200 100≤X<200 20≤X<100 X<20

仓储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1000≤Y<3000

0
100≤Y<1000 Y<100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邮政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2000≤Y<3000

0
100≤Y<2000 Y<100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住宿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

0
100≤Y<2000 Y<100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餐饮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

0
100≤Y<2000 Y<100

从业人员（X） 人 X≥2000 100≤X<2000 10≤X<100 X<10
信息传输

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0
1000≤Y<1000

00
100≤Y<1000 Y<100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

务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1000≤Y<1000

0
50≤Y<1000 Y<50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0
1000≤Y<2000

00
100≤Y<1000 Y<100

房地产开

发经营
资产总额（Z） 万元 Z≥10000 5000≤Z<10000

2000≤Z<500

0
Z<2000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100≤X<300 X<100
物业管理

营业收入（Y） 万元 Y≥5000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 资产总额（Z） 万元 Z≥120000
8000≤Z<12000

0
100≤Z<8000 Z<100

其他未列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明行业★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说明：

1.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

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2.附表中各行业的范围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为准。

带★的项为行业组合类别，其中，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业包括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

道运输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装卸搬运，不包括铁路运输业；仓储业包括

通用仓储，低温仓储，危险品仓储，谷物、棉花等农产品仓储，中药材仓储和其

他仓储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

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房地产中介

服务，其他房地产业等，不包括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3.企业划分指标以现行统计制度为准。（1）从业人员，是指期末从业人员

数，没有期末从业人员数的，采用全年平均人员数代替。（2）营业收入，工业、

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设置主营业务

收入指标的行业，采用主营业务收入；限额以下批发与零售业企业采用商品销售

额代替；限额以下住宿与餐饮业企业采用营业额代替；农、林、牧、渔业企业采

用营业总收入代替；其他未设置主营业务收入的行业，采用营业收入指标。（3）

资产总额，采用资产总计代替。



采购需求

1.工程概况：本项目为建筑工程，建设地点位于平铺镇，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村民娱乐活动广场、公厕改造、村居外立面粉刷、院墙修砌、停车场及亲子乐园

等相关配套设施建筑，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

*2.本项目拟派项目负责人 1 人，拟任本工程项目负责人（施工项目负责人）

须具备建筑工程二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响应文件中须提供证书扫描件并加盖公章，否则按无效响应处理。）

3.现场安全文明施工及防尘按标准化工地标准执行。

4.供应商对本项目要有总体概述、重难点解决方案、相应的应急预案，完善

的管理制度、档案资料管理方案、施工进度计划和各阶段进度保证措施、施工质

量控制承诺与保障措施，材料投入计划和保证措施、机械设备设备投入计划、关

键施工技术、工艺、现场施工临时设施布置、环境保护措施、安全保障方案、施

工人员培训方案、以及做好多部门的协调。


